
 
 
 
 
 

 
 

 
 
 
 
 
 
 
 

 
 
 
 
 
 
 
 
 
 
 
 
 
 
 
 
 
 
 
 
 
 
 
 
 
 
 
 
 
 
 
 
 
 
 

 
 
二零一二年四月十三日下午，元宝山镇法轮功学员

王凤华与翟翠霞，在向世人讲述大法真相时，被当地

610 操控下的警察绑架。当天下午，警察破门闯入翟翠

霞的家，强行非法抄家。 目前王凤华与翟翠霞被非法

关押在元宝山区平庄看守所，王凤华、翟翠霞于五月十

七日被非法批捕，面临被非法庭审。  

7 月 13 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近五千名法轮功学员参加“解体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大游行，呼吁社

会各界人士的关注和支持。游行队伍从约翰.马歇尔公园出发，沿着宾夕法尼亚大道，至宪法大道，到宪法公园

结束，沿途吸引诸多民众观看，现场并有华人当场退党、退团、退队。  

每年 7 月，世界各地部份法轮功学员都会来到美国首都华盛顿参加反迫害大游行，并在世界各地同步举办

集会及游行等活动，也有来自社会各界的人士前来参加，呼吁“解体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七月

十一日，在英格兰北部的重要城

市利兹市政府的全体议员大会

上，英国法轮功学员向与会的近

百名市议员及市政府高级官员和

利兹市长，讲述了中共迫害法轮

功学员的事实真相，并请求利兹

议会做出声明，呼吁制止中共对

法轮功团体的迫害。该提议受到

议员们的一致举手通过，顺利进

入下一讨论阶段。 

此次全体议员大会正值伦敦

奥运前夕中国奥运代表团在利兹

集训期间，法轮功学员向利兹市

议员呼吁制止中共迫害一事因此

备受当地媒体的关注。 

此次市议员大会正好赶在中国

运动员抵达利兹进行奥运集训后的

几天举行。此前有市议员担心接受

当地法轮功学员在全体市议员大会

上陈情的要求会惹怒中共当局。对

此，玛丽在信中回复表示：“这实际

上是一个机会，使你们有机会在利

兹市的历史上留下光耀的值得骄傲

的一页。”经过全体议员的紧急讨论

和再三思量，最后，市议会的最高

执行长决定，接纳法轮功代表团到

会讲述真相。 

《约克郡晚报》、《利兹市民》

等当地重要大报纷纷对法轮功学员

将在市议会上发言及“真善忍国际

美展”进行报道，法轮功学员在市 

议员大会上的发言结束后不久，BBC 约克

郡电台立即邀请法轮功学员玛丽在七月

十七日的早间节目中，就法轮功及其无辜

遭受中共十三年迫害等话题进行现场访

谈。◇ 

用海外信箱给 freeget.ip@gmail.com 发电子邮
件，10 分钟内会拿到几个 IP。突破网络封锁，上到
动态网首页点明慧网 www.minghui.org 链接。 
请下载自由门、无界等软件，更方便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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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评共产党》一书真实深刻揭露了中共邪恶本质，截至 2012 年 6 月 28 日止，已有超过一亿一千八百九十七
万中国民众在海外大纪元网站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邪恶组织。 

近期有正义律师为法轮功学员王凤华等人作无罪

辩护，律师将在邪党法庭上堂堂正正地发出正义之声：

法轮功学员发放真相资料、讲真相完全是和平理性的，

这些行为没有违犯中国的任何一条法律，无任何暴力和

对他人的伤害，无罪释放法轮功学员！望元宝山区各界

正义人士届时旁听，从律师的无罪辩护中，认清中共邪

教组织在破坏法律实施，中共才是真正的邪教，从而选

择正义与善良，为自己铺就美好的未来之路。◇  

 
  



不是政治是良心 
在中共的字典里，“政治”就

是“同中共保持一致”，“政治觉悟”

就是“党叫干啥就干啥”。如果党

撒谎了，你去揭露；党诽谤了，你

去澄清；党迫害好人，你呼吁停止

——这就是跟党不一致了，这些行

为被中共称为“搞政治”。 

而在中共的灌输和红色高压

下，一旦谁被扣上“搞政治”的大

帽子，人们就会发生一种“良知错

位”，一提到“搞政治”就害怕自

己受到连累，好像“搞政治”比中

共杀人还可怕。 

在几十年的历次运动中，中共

迫害死八千多万人，和平时期比两

次世界大战死的 6500 万还多（参

见《九评共产党》），连国家主席都

不能幸免，一次又一次文革式的运

动，中国人受到中共的蹂躏。 
我国宪法规定：公民有政治权

利。中国公民即使搞政治，也是合

法的。搞政治并不是中共的专权，

政治更不是给迫害者准备的。但是

即使这样，法轮功也不搞政治。法

轮功不是政治组织，是遵循“真、

善、忍”原则的修炼团体，要求看

淡世间的名利，没有政治目的，对

国家权力、政治没有兴趣。 

法轮功学员传播《九评共产

党》，劝人三退（退党、退团、退

队），是为了挽救良知——让人们

看清中共的谎言与暴行，不再跟随

中共做恶。三退不是参与政治，恰

恰是为了远离中共邪恶的政治。是

否三退，不是政治的选择，而是良

心的选择。而从根本上说，三退是

为了保命——顺应天意，废除毒

誓，才能在天灭中共时保平安。◇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北京时间：早 6-7 点，7105 千赫、9635 千赫（每天），6280 千赫（星期六、日） 

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12 次会议真相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七月十七
日】按：任何国家机构都无权对信
仰定性，包括被中共作为橡皮图章
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共政权
以及所谓的“人大代表”并未经过
人民的选举和授权，所以不具有合
法性。但即使根据中共自己制定的
用来装点门面的宪法和法律，“人
大”也没有给法轮功定性，修炼法
轮功在中国完全是合法的，而迫害
法轮功则是触犯法律的犯罪行为。 

本文从法律条文的层面对此进

行阐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

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

第七条都明确规定：“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行使国家立法权”。 
1999 年 10 月 25 日，全国人大

内务司法委员会主任委员侯宗宾，

将法轮功诬陷为“邪教组织”，并且

做了一个：《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关于防范和打击邪教组织的

决定（草案）》的说明的法案提交人

大审议。 
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12 会议

否定了侯宗宾的法案。1999 年 10
月 30 日，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 12 次会议作出《关于取

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

的决定》（以下简称《防邪决定》），

很多人看过《防邪决定》找不到法

轮功，因为里面根本就没有提法轮

功。《防邪决定》与法轮功没有关系。

侯宗宾的法案被否决了。 
从《草案》的说明和《防邪决

定》的内容上比较，《草案》的说明

显然是针对法轮功而来，围绕的话

题是法轮功。侯是想通过全国人大

常委会立法来给法轮功定性，以达

到动用国家机器迫害法轮功的目

的。而《防邪决定》针对的是邪教

组织，根本没有提侯的《草案》的

说明，实际上，是九届人大常委会

12 次会议否定了侯宗宾对法轮功

的诬陷。 

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否定决议同

样是法律。《防邪决定》产生的本身就

在告诉人们：法轮功不是邪教组织。这

就是立法。（编注：法轮功教人向善，

而一直对民众洗脑和迫害的中共才是

真正的邪教。） 

1998 年 9 月国家体总抽样调查法

轮功修炼人 12553 人，疾病痊愈和基本

康复率为 77.5%，加上好转者人数

20.4%，祛病健身总数有效率高达

97.9%。平均每人每年节约医药费 1700
多元，每年共节约医药费 2100 多万元。 

1998 年下半年，以乔石为首的部

份人大离退休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了

数月的详细调查，得出“法轮功于国于

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并于年底

向政治局提交了调查报告。 
全国人大对法轮功的调查，很清楚

法轮功不是邪教，在高压逆境的情况

下，既不违背良心道德，又不招惹杀身

之祸。当时参加表决的人大常委会委

员，所有的人都是很清楚这个结果。 
查清《防邪决定》法案的来源，真

相也就浮出了水面。持续十三年对法轮

功的迫害完全是非法的！造成无数冤

案，给无数的家庭和全社会带来巨大的

灾难。 
无论你是何人 610、警察、特警、

武警、检察官、法官、狱警、政法

委、……以任何借口：执行上级命令、

执行公务，实际上都是参与迫害法轮

功，你已经触犯了九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 12 次会议决定（触犯国家法律），

已构成犯罪。 
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抄抢家产、绑

架、刑讯逼供、敲诈罚款、开除工职、

拆散家庭、监视跟踪、家族亲友区域株

连、强行转化、不择手段的百余种酷刑、

非法拘禁洗脑班、强行送精神病院、劳

教、判刑、活摘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就

地焚尸灭迹……这是个别人利用手中

的权力，操控媒体造谣欺骗，强加罪名，

制造自焚，煽动仇恨，利用国家机器强

行剥夺信仰的迫害。 
有人不以为然，以为是执行上级命

令。与历次运动一样，卸磨杀驴，平息

民愤，是中共的惯用伎俩。《公务员法》

第五十四条：“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

的决定或者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

相应的责任。”中共迫害法轮功使上

亿人被推向对立面，人为地制造出

无数的冤案惨案，已构成群体灭绝

罪、酷刑罪、反人类罪。所有参与

迫害的人都已经触犯了法律，必将

受到法律的制裁和天理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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